
教师师德师风考核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

文件精神，根据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各类学校教师职业行为

准则及《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建立教

师师德承诺书和师德档案的通知》文件要求，为进一步提高

我校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建立健全师

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

业务精湛、爱岗敬业、开拓创新、结构合理的职教师资队伍，

特修订山西省工业管理学校教师师德师风考核方案。  

一、指导思想 

师德师风是教师职业的灵魂，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

教师执教之本。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规范

教师职业行为，是落实教师管理严管厚爱、激励约束相结合

原则的具体举措，对学校培养造就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

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意义重大。学校要将

教师师德考查考核体现在教师招聘、人才引进、教师评聘等

各项工作中，让每位教师有敬畏、守底线。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客观、透明、规范地

进行师德师风考核。 

2．坚持师德师风考核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定量考核



为主；坚持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年度考核以平时考

核为基础。通过综合考查评价，确定考核等级。 

3．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鼓励

教师自省、自重、自律、自强。 

三、考核对象 

师德师风考核的对象是全校所有在职教职工。 

四、考核内容 

1．是否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他场合出现损害党中央

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2．是否出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社

会公序良俗行为。 

3．是否通过课堂、论坛、讲座、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

发表、转发错误观点，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不良信息。 

4．是否违反教学纪律，敷衍教学，或擅自从事影响教

育教学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 

5．是否发生歧视、侮辱学生，虐待、伤害学生行为。 

6．是否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或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

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 

7．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遇突发事件、面临危险时，是否

不顾学生安危，擅离职守，自行逃离。 

8．是否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教辅材料、社会保险或

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 

9．是否在招生、考试、推优、保送及绩效考核、岗位聘

用、职称评聘、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10．是否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

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 



11．是否存在其他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五、考核程序 

1．每年度考核一次。与教师年度考核同步进行。 

2．平时要注意了解来自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其他

渠道对本校教师师德师风的评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3．学校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向社会和家长通报师德师风

考核内容和标准，增强工作的透明度和监督力度。 

4．考核分学生评价、教师自评、校考评委员会评议、

审核三部分。 

（1）学生评价：以班级为单位，在学年结束前一个月

内，对本班级任课教师进行测评； 

（2）教师自评：每学年结束前，教师对照师德师风考

核内容进行自评； 

（3）校考评委员会审核：教育研究室收集汇总学生评

价教师自评，提交校考评委员会，由校考评委员会结合学生

评议、教师自评及教师平时的师德表现，对每个教师作出客

观评价，给出考核等次。 

六、考核等次 

师德师风考核实行扣分制，基础分为100分，师德师风

综合考核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 

合格：在日常教学活动中遵守师德规范的教师为合格。 

不合格：在工作中出现与师德规范相悖或因违法违纪行

为受到纪律处分视为师德不合格。 

凡年度内出现违反教师法、教师师德承诺书及教师职业

行为准则中有关禁令的教师，无论情节轻重，均应直接评定

为“不合格”等次。 



七、考核结果的使用 

1．教师师德师风考核结果归入教师师德师风档案。 

2．教师年度师德考核结果与学校年度全员考核和绩效

挂钩。年度师德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教师，其当年年度

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考核等均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且5年内禁止参与各类评先评优、职称晋升、评模表彰等。 
 


